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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财政局

关于调整2017年市级

政府采购目录等事项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各单位：

《洛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2016—2017年市级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洛财购〔2016〕1号），已执行一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根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财政部有关规范性文件精神，结合采购工作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对《洛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2016—2017年市级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洛财购〔2016〕1号）和《洛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 规范非招标采购的意见》（洛财购〔2016〕6号）部分内容进行调整，调整内容已报经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7〕10号），现将需要调整的内容通知如下：
一、简化部分项目非招标采购方式审批程序

预算金额达到市级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下列项目，需要采用非招标方式（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采购的，采购单位向市财政局申报，市财政局直接审批非招标采购方式。

1. 规划编制项目（包括方案编制）；

2. 信息化建设项目（网络平台建设、云服务、软件开发等）；

3.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

4. 艺术品项目（包括艺术创作）；

5. 科学研究项目（包括科研课题）；

6.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二、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用招标方式的，也可以委托社会代理机构组织招标

经发改等相关部门审批、核准的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首次采购采用招标方式的，可以委托洛阳市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也可以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代理机构采购。依法不进行招标的工程，按照《洛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 规范非招标采购的意见》（洛财购〔2015〕6号）规定的审批权限，由市政府或市财政局批准。首次采购采用非招标方式的，采购单位应当委托洛阳市政府采购中心采购。

三、可以一次性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的服务类合同

采购需求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采购单位可以与中标（成交）供应商一次性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的合同（物业、保安定点服务项目除外），也可以一年一签，也可以第二年、第三年视服务情况续签，但第四年应重新采购。履约期间，在不降低服务质量、不减少服务内容的前提下，合同金额增加不超过原合同金额10%的，可以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合同。采购计划备案应通过洛阳市政府采购网一年一申报。

四、调整《洛阳市2016—2017年市级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部分内容

（一）土地、房屋、场地租赁项目，以及媒体宣传项目,可以向市财政局直接申报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单位应按照市财政局的批复，在政府采购监督员监督下，自行组织专家谈判小组与单一供应（服务）商谈判，预算100万元（含）以上项目应进入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采购。需要预算评审的项目还需经洛阳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评审。采购计划通过洛阳市政府采购网申报，采购结果和采购合同（除涉密项目外）应在洛阳市政府采购网公告。

（二）政府采购服务类目录中的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由集中采购列为分散采购目录项目。

（三）已由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核定用人额度和薪酬标准、财政部门核定人员经费的购买服务项目，不列入政府采购目录，也不需要实行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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